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张国良

先生的辞职报告。因年龄原因，张国良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

会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张国良先生仍担任公司总工程师、核心技术

人员，将持续在技术研发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张国良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及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补选和新任董事长的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张国良先生是公司创始人，公司发展的核心掌舵人。自公司创立以来，带领公司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并在国内碳纤维行业奠定了领导者地位，为我国碳纤维的制造技术进步和产业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精准把握公司战略航向、提高国产碳纤维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优势与经营管理效能、优化公司治理体系以及积极担当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

要的作用，为公司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铸就了卓越功勋。

公司及董事会对张国良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努力和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4-027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授予发明

专利权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创造名称

行李托盘提升装置、行李托盘及提升控制
方法

申请号/专利号

202110388665.4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专利权人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具体介绍如下：

该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直线型驱动器及压缩链条传动的提升装置，可对行李托盘进行自

动提升及移载，协助旅客及安检人员的搬运操作。该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方案可应用于机场旅

客安检等场景。

上述发明专利为公司自主研发取得，是公司持续创新的成果，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将对

公司巩固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具有积极影响，同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严格依照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的内容办理登记手续。在按期办理登记手续后，国

家知识产权局将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颁发发明专利证书，并予以登记和公告。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90 证券简称：盛视科技 公告编号：2024-118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4-048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的

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Fountain Hold⁃

ings Limited（方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龙灏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龙灏投资”）、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德丰杰龙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由31,701,940股减至29,511,0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从5.37%减少至4.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股东VV Cleantech (HK) Limited
（以下简称“VV Cleantech”）及其一致行动人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蔚度嘉兴”）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由34,742,460股减至29,511,08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从
5.89%减少至4.99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德丰杰龙升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16393号3幢A158室

上海德丰杰龙升私募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亿元

91310116055911143R

有限合伙企业

创业投资（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投资咨询（除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2-11-01 至 2024-10-31

2、龙灏投资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上海龙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号1幢3层

上海龙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500万元

91310115MA1K3AJB17

有限合伙企业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4-19 至 2026-4-18

3、方腾集团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董事

公司号码

企业类型

主营业务

成立时间

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方腾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1号亿京中心A座10楼D室

王岳华

2229939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

2015-4-27

4、蔚度嘉兴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108室-76

樟树市锦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亿元

91330402MA28ADGBX5

有限合伙企业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05-20 至 2046-05-19

5、VV Cleantech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董事

公司号码

企业类型

主营业务

成立时间

VV Cleantech (HK) Limited

香港铜锣湾希慎道33 号利园一期 19 楼 1902

Jeffrey Chien Chuen Chi

2337007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

2012-02-01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德丰杰龙升

龙灏投资

方腾集团

合计

VV Cleantech

蔚度嘉兴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及大
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4年12月16日至2024年12
月27日

2024年12月16日至2024年12
月27日

/

2024年12月16日至2024年12
月27日

2024年12月16日至2024年12
月27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数
（股）

904,388

1,286,512

/

2,190,900

2,360,887

2,870,490

5,231,377

减持比例
（%）

0.1532

0.2180

/

0.3712

0.4000

0.4863

0.8863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德丰杰龙升

龙灏投资

方腾集团

合计

VV Cleantech

蔚度嘉兴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354,020

1,692,761

28,655,159

31,701,940

23,458,808

11,283,652

34,742,460

占总股本比例（%）

0.2294

0.2868

4.8549

5.3712

3.9745

1.9117

5.8863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49,632

406,249

28,655,159

29,511,040

21,097,921

8,413,162

29,511,083

占总股本比例（%）

0.0762

0.0688

4.8549

4.9999

3.5746

1.4254

4.9999

注：上表中的“占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
舍五入所致。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德丰杰龙升、龙灏投资、VV Cleantech、蔚度嘉兴履行减持股份计划，

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3日披露的《精进电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
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
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需要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将继续督
促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精进电动
股票代码：688280
信息披露义务人1：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16393号3幢A158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717号会德丰国际广场46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德丰杰龙升私募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上海龙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号1幢3层
通讯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717号会德丰国际广场46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龙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方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1号亿京中心A座10楼D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717号会德丰国际广场4601室
法定代表人：王岳华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4年12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是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精进电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德丰杰龙升

信息披露义务人2/
龙灏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3/
方腾集团

报告书、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龙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方腾集团有限公司）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义务披露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16393号3幢A158室

上海德丰杰龙升私募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亿元

91310116055911143R

有限合伙企业

创业投资（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投资咨询（除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2-11-01 至 2024-10-31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李广新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上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上海龙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号1幢3层

上海龙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500万元

91310115MA1K3AJB17

有限合伙企业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4-19 至 2026-4-18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王岳华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国籍

中国台湾

长期居住地

上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无

3、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董事

公司号码

企业类型

主营业务

成立时间

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方腾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1号亿京中心A座10楼D室

王岳华

2229939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

2015-4-27

方腾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计

投资人

DFJ DragonFund China, L.P.

DFJ DragonFund Partners, LLC

Draper Associates VI, L.P.

JABE, LLC

持股比例

80.00%

8.00%

11.04%

0.96%

100.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信息义务披露人之间的关系
李广新先生为德丰杰、龙灏投资、方腾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公司2024年11月23日披露了《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4）：因自身经营及资金需求，德丰杰龙升及其一致行动人龙灏投资拟通过集
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046,781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0.52%。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
履行上述股份减持计划，且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且
暂无增持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人德丰杰龙升及其一致行动人龙灏投资、方腾集团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31,701,9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712%。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在2024年12月16日到2024年12月27日期间，信息披露人德丰杰龙升及其一致行动人

龙灏投资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190,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712%。
股东名称

德丰杰龙升

龙灏投资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时间

2024 年 12 月 16 日-2024
年12月27日

2024 年 12 月 16 日-2024
年12月27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
普通股

人民币
普通股

减持数量

904,388

1,286,512

2,190,900

减持比例

0.1532%

0.2180%

0.3712%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人德丰杰龙升及其一致行动人龙灏投资、方腾集团持有本
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德丰杰龙升

龙灏投资

方腾集团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354,020

1,692,761

28,655,159

31,701,94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0.22941%

0.28680%

4.85498%

5.37119%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49,632

406,249

28,655,159

29,511,040

占总股本
比例

0.07618%

0.06883%

4.85498%

4.9999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由31,701,940股减少至
29,511,040股，持股比例由5.37119%减少至4.99999%。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德丰杰龙升及其一致行动人龙灏投资、方腾集团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其他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被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3.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4. 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李广新
信息披露义务人2：上海龙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王岳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3：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盖章）

董事（签字）：王岳华
日期：2024年12月27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是否已充分
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进电动

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上海龙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方腾
集团有限公司）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
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31,701,940
持股比例： 5.37119%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 2,190,900
变动比例： 0.3712%
变动后数量：29,511,040
变动后比例：4.99999%

时间：2024年12月16日-2024年12月27日
方式：集中竞价

是 □ 否 □ 不适用√

是 √ （未来12个月内如有减持计划，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注册地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注册地

信息披露义务人3
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北京市

688280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16393号
3幢A158室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
号1幢3层

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1号亿京中心A
座10楼D室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1：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李广新

信息披露义务人2：上海龙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王岳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3：Fountain Holdings Limited（盖章）
董事（签字）：王岳华

日期：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精进电动
股票代码：688280
信息披露义务人1：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108室-76
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465弄161号 I栋1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樟树市锦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2：VV Cleantech (HK) Limited
注册地址：香港铜锣湾希慎道33 号利园一期 19 楼 1902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465弄161号 I栋101室
法定代表人：Jeffrey Chien Chuen Chi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
签署日期：2024年12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是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精进电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1/
蔚度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2/
VV Cleantech

报告书、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VV Cleantech (HK) Limited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义务披露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108室-76

樟树市锦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亿元

91330402MA28ADGBX5

有限合伙企业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05-20 至 2046-05-19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季淳钧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上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董事

公司号码

企业类型

主营业务

成立时间

VV Cleantech (HK) Limited

香港铜锣湾希慎道33 号利园一期 19 楼 1902

Jeffrey Chien Chuen Chi

2337007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

2012-02-01

VV Cleantech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合计

投资人

Vickers Venture Asia Consumer Fund II L.P.

持股比例

100.00%

100.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信息义务披露人之间的关系
Jeffrey Chien Chuen Chi（季淳钧）为 VV Cleantech（HK）唯一董事，同时 Jeffrey Chien

Chuen Chi（季淳钧）为樟树市伟高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樟树市伟高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为蔚度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樟树市锦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3日披露了《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4）：因自身经营及资金需求，VV Cleantech 及其一致行动人蔚度嘉兴拟
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5,252,973股，减持股
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9%。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
履行上述股份减持计划，且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且
暂无增持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人VV Cleantech及其一致行动人蔚度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4,742,4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9%。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在 2024年 12月 16日到 2024年 12月 27日期间，信息披露人VV Cleantech及其一致行动

人蔚度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231,3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863%。

股东名称

蔚度投资

VV Cleantech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及大
宗交易

集中竞价

减持时间

2024 年 12 月 16 日-2024
年12月27日

2024 年 12 月 16 日-2024
年12月27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
普通股

人民币
普通股

减持数量

2,870,490

2,360,887

5,231,377

减持比例

0.4863%

0.4000%

0.886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人VV Cleantech及其一致行动人蔚度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变
化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蔚度投资

VV Cleantech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283,652

23,458,808

34,742,46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1.9117%

3.9745%

5.8863%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8,413,162

21,097,921

29,511,083

占总股本
比例

1.4254%

3.5746%

4.999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由34,742,460股减少至
29,511,083股，持股比例由5.8863%减少至4.9999%。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VV Cleantech及其一致行动人蔚度投资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其他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被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3.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4. 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季淳钧
信息披露义务人2（签字）：VV Cleantech (HK) Limited（盖章）

董事（签章）：季淳钧
日期：2024年12月27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是否已充分
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进电动

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VV Cleantech (HK) Limited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
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
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34,742,460
持股比例： 5.8863%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5,231,377
变动比例： 0.8863%
变动后数量：29,511,083
变动后比例：4.9999%

时间：2024年12月16日-2024年12月27日
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是 □ 否√（不适用）

是 √ （未来12个月内如有减持计划，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注册地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北京市

688280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
金小镇3号楼108室-76

香港铜锣湾希慎道 33 号利园一期 19
楼 1902 室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1：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章）：__季淳钧

信息披露义务人2（签字）：VV Cleantech (HK) Limited（盖章）
董事（签章）：__季淳钧

日期：2024年12月2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4年 12月 25日、12月 26日和

12月 27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25日、12月26日和12月27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询证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建集团”），截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25日、12月26日和12月27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4-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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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4〕3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披露，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
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关于上海

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相关公

告文件。

根据上交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回复等申请文件内容进

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2）、《关于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文件。

现根据上交所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

行了补充与修订，更新部分以“楷体（加粗）”字体显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

得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60 证券简称：步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1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

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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